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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回到2021年── 「十四五」 規劃的開局之
年。當年11月，在香港舉辦的亞非法協第59屆年會
上，正式宣布成立亞非法協香港區域仲裁中心，成
為發展香港成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
心的一項重要里程碑。2022年5月，中心在香港中
環正式揭幕。

香港是化解爭議的優選地
「當時也有其他國家很努力地爭取，但以我所

知，很多國家都認為香港是不二之選。」 全國人大
代表、亞非法協香港區域仲裁中心主任陳曉峰透
露。他說，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需要大家
的認可，而亞非法協香港區域仲裁中心落戶香港，
正正體現了這種認可。

2023年2月，香港又迎來好消息。根據中國與
有關國家簽署的《關於建立國際調解院的聯合聲
明》，國際調解院籌備辦公室在香港成立。國際調
解院將是世界上首個專門以調解方式解決國際爭端

的政府間國際法律組織，是落實《聯合國憲章》規
定以調解方式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重要機制。隨
後，有關國家在香港完成了《關於建立國際調解院的
公約》的談判，各國代表同意國際調解院未來總部落
戶香港，決定於今年在香港舉辦《公約》簽署儀式。

國際調解院最快年底在港開幕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律師會前會長彭韻僖表

示，國際調解院最快於今年年底在香港開幕，將進
一步強化香港全球法律服務的質量，提升香港在金
融、貿易、航運、法律等領域的國際優勢，在國家
「一帶一路」 倡議下，擔任更積極的角色。

一直以來，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香港特
區政府律政司與知名的國際法律和爭議解決機構加
強合作，爭取其在香港落戶或開展活動，以推動將
香港發展成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
心。 「國際組織在香港落戶並進行各類活動，已成
功令世界各地的法律及爭議解決專業人士紛至沓

來，親身體驗香港獨特的優勢、法治良好、法律人
才輩出且法律資源豐富……來自世界各地參與這些
活動的高級政府官員、法官、法律從業者、學者及
其他專業人士對活動均有非常正面的回饋。」 律政
司的一份文件寫道。

今年是 「十四五」 規劃的收官之年，正在北京
舉行的全國兩會上，多位代表委員同樣關注香港建
設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的成果。

「我對香港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
心的建設非常有信心。」 全國人大代表、基本法委
員會委員梁美芬向《大公報》表示，香港還可以在
國家涉外法治建設中發揮更大作用，吸引更多 「一
帶一路」 國家到香港來解決糾紛。

「香港已經很成功、很高分地完成了這個使
命。」 陳曉峰認為，無論是案件的素質還是從業的
人才來看，香港都已經超越了周邊的競爭對手。
「下一步，我們要成為 『一帶一路』 和全球南方的
爭議解決服務中心。」

2025全國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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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國家涉外法治建設貢獻更大力量
國家 「十四

五」 規劃提出，支
持香港建設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
心。2021年以來，從多個法律相關國際組織落
戶香港，多場國際法律峰會在港進行，到 「港

資港法港仲裁」 擴大實施範圍，大灣區律師、大灣區仲裁員、大
灣區調解員等多項制度安排逐步成為現實，香港國際法律及爭議
解決服務中心的地位得到彰顯，國際影響力不斷擴大。

今年是 「十四五」 規劃收官之年，全國兩會正在進行，8日
發布的 「兩高」 報告明確提到，建立粵港澳大灣區司法法律合
作對接平台，推動大灣區司法法律規則銜接。多位港區全國人
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認為，香港已經成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及
爭議解決服務中心，未來要在國家涉外法治建設中發揮更大作
用，下一步要成為全球南方的爭議解決服務中心。

大公報記者 黃釔淼、吳俊宏

2024年3月，香港成功通過並實施
了《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完成了基本
法第23條規定的維護國家安全本地立法

的憲制責任和歷史使命。國家安全是任何一個國家
的頭等大事，是國家生存與發展的基本前提。香港
特區落實香港國安法與《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駐
港國安公署與特區國安委 「雙法雙機制」 ，以高水
平安全護航高質量發展，為建設亞太區國際法律及
爭議解決服務中心提供了制度保障。

保障市民生活 穩定營商環境
香港社會今時今日的安定祥和來之不易。回望

過去，2019年發生的黑暴和港版「顏色革命」，不但
令廣大市民惶恐終日，更圖謀摧毀香港特區法治、
公共秩序和政治制度，嚴重危害國家安全。中央
2020年果斷制定香港國安法，填補了香港特區維護
國家安全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短板漏洞。香港國
安法發揮立竿見影的效果，令香港社會由亂變治，
市民生活和經濟活動得以回復正常。

2024年3月19日，香港特區立法會全票通過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同月23日，《維護國家安
全條例》刊憲並生效。《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實施
近一年來，香港在國際法治指數排名中穩定保持高
位，繼續領先於一些不時無理批評香港法治和人權

狀況的歐美國家。
全國人大代表、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梁美芬認

為，香港已經基本補齊了維護國家安全的短板，市
民生活得到保障、商業活動也有了穩定的環境，整
體法治水平大大提高。尤其是和黑暴時期相比，市
民可以正常上學、上班，做生意的也不用擔心會被
人放火。

全方位強化香港法治
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會長吳秋北指出，國家

安全是 「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的根本保障。《維護
國家安全條例》立法的全面實施，標誌着特區維護

國家安全法律體系的系統化升級，既填補了原有法
律空白，更與香港國安法形成制度閉環，使特區在
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行為上實現 「全鏈
條覆蓋」 。

廣東省政協委員、大律師吳英鵬指出，完善維
護國家安全的法律體系對香港法治的提升具有多重
積極作用。國安法律體系的完善有效防範分裂與顛
覆風險，優化法治環境，為經濟民生發展創造安全
環境。通過國家安全法治教育，市民國家安全意識
與守法觀念同步提升，形成更成熟的法治文化。完
善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體系從制度、執行到文化層
面全方位強化了香港法治。

依法維護國家安全 護航高質量發展

推動灣區法律規則銜接 強化香港爭議解決中心地位
國家 「十四五」 規劃和《粵港澳大

灣區發展規劃綱要》都確立了香港作為
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的

策略定位。近年來， 「港資港法港仲裁」 、大灣區
律師、大灣區調解員等一系列大灣區規則銜接、機
制對接的制度安排，既加深了香港與內地法治建設
的聯繫，也強化了香港區域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
務中心的地位。

「港資港仲裁」 港專才展拳腳
廣東省政協委員、大律師吳英鵬表示，大灣區

法律融合是 「一國兩制」 下制度創新的典範，既維
護香港在 「一國兩制」 下的普通法特色，又通過規
則銜接釋放協同效應。香港爭議解決行業藉此深度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成為聯通國內國際雙循環的
「法律橋樑」 。

今年2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發布文
件，明確落實擴展 「港資港法」 以及 「港資港仲
裁」 措施至更大的適用範圍。其中， 「港資港法」
措施由深圳前海擴展至深圳市及珠海市兩個試點城
市。 「港資港仲裁」 適用範圍由內地自由貿易試驗
區，擴展至涵蓋大灣區內地九市。相關措施備受業
界歡迎，全國政協委員、一邦國際網上仲調中心主
席蘇紹聰認為，措施有助香港仲裁行業進一步融入
大灣區，讓香港仲裁人員在大灣區內有更大的發展
空間。

數據反映了這兩項措施在擴展前的實施成果。
2020年10月「港資港法」措施在深圳前海落實以來，
深圳前海合作區人民法院審理涉港民商事案件的數
字顯著增加，2023年前海法院審理涉港民商事案件
超過1900宗，為內地審理最多涉港民商事案件的基
層人民法院。前海法院適用香港法律的案件也呈增
加趨勢，2023年按年上升15%。2017年 「港資港

仲裁」 措施在內地自由貿易試驗區試落實以來，香
港業界處理涉及內地的仲裁案件也呈上升趨勢。以
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為例，其仲裁受案數量近年維持
超過300宗的高位，在2022至2024年間、其處理的
仲裁案件中，超過40%的案件涉及內地當事人。

此外，粵港澳大灣區律師試點計劃於2020年推
出，容許合資格的港澳法律執業者在大灣區內地九
市執業，至今已成功舉辦四屆考試。2024年12月，
粵港澳三地法律部門正式於網上發布統一的粵港澳
大灣區調解員名冊。大灣區調解員名冊亦在粵港澳
三地法律部門的推動下，預計將於今年年內推出。

盡早實現灣區資源開放共享
全國兩會正在舉行，8日發表的 「兩高」 報告

明確提到，建立粵港澳大灣區司法法律合作對接平
台，推動大灣區司法法律規則銜接；支持在大灣區
內地九市登記設立的港資澳資企業協議選擇港澳為
仲裁地，明確深圳、珠海登記設立的港資澳資企業
可協議選擇港澳法律為合同適用法律。廣東法院吸

納7家港澳調解機構為特邀調解組織，攜手化解跨境
民商事糾紛。

「國家大力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法律融合發展的
系列措施，這些措施通過制度破壁、規則銜接、人
才互通，為香港爭議解決行業注入強勁動能，顯著
提升了香港爭議解決行業的國際吸引力和區域競爭
力，成為香港鞏固亞太法律及仲裁中心地位的重要
支撐。」 吳英鵬認為。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譚岳衡期待，在進一步強化
大灣區的法律合作對接平台的基礎上，進一步拓寬
其他領域的規則銜接和機制對接，盡早實現大灣區
標準認可、資格互認、數據共享和要素流通，實現
「一國兩制」 下更多資源的開放和共享。

「粵港澳大灣區應該共享香港法治品牌。」 全
國人大代表、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梁美芬倡議。她
說，香港如果和澳門、大灣區內地9市 「併船出
海」 ，既能服務內地的企業 「走出去」 ，也能服
務海外的企業 「走進來」 ，這會大大提高我們
的爭議解決行業在全球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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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
服務中心建設大事記

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相互執
行仲裁裁決的補充安排在內地
與香港全面施行

亞非法協香港區域仲裁中心落
戶香港並展開運作

首批港澳律師獲准在大灣區內
地九市執業

與仲裁結果有關的收費架構
（ORFSA）制度全面實施

國際調解院籌備辦公室成立

《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
法院相互認可和執行民商事案
件判決的安排》生效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生效

香港國際法律人才培訓學院啟
動

粵港澳三地法律部門發布統一
的粵港澳大灣區調解員名冊

「港資港法」擴至深圳、珠海，
「港資港仲裁」 擴至大灣區內
地九市

國際調解院總部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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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調解院總部最快於今年年底在香港開
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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